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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整改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年3月28日

武冈市快速推进省环保督察组交办的首个重点督办件

湖南省武冈市中保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打着生态修

复与应急排险的名义在厂区侧后方实施盗采页岩行为，长期

在厂区后方山体盗采国土资源，形成一超 20 米深坑，非法采

矿迹象明显。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将其与另外两个问

题一并列入首个督察交办单中。

对此，邵阳市高度重视，迅速向武冈市进行转交，市委

书记严华、市长华学健等市领导高度重视，亲临现场督办，

责令武冈市厘清问题产生的原因，严肃查处生态环境违法行

为，做到即知即改、立行立改、真改实改。做到问题不查清

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责任不落实不放过、群众不满

意不放过，切实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赢得群

众满意。

接到督察组交办单后，武冈市第一时间展开行动，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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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信访件办理落实工作。3月 15 日下午，武冈市赶赴现场调

查核实情况，掌握了中保新材涉嫌非法开采破坏生态的情

况，并下达了立即停产整治通知书。3月 15 日晚、3月 16 日

上午，该市接连调度、督办。3月 16 日清晨，10 台挖掘机、

2 台铲车以及 40 余名工作人员实行 24 小时轮班作业开展生

态恢复工作。截至 3 月 22 日，在完成 5600 余株柏树、1500

余株藤蔓栽种等工作后，中保新材矿坑生态恢复工程全面完

工。生态恢复区内，地质灾害隐患基本消除，土地植被资源

破坏得到有效恢复，露采采场挖损区域得到有效复绿。

该市还对照标准提质量，坚持举一反三。迅速对全市非

法采矿行为进行地毯式排查，重点查处加工型砖厂非法开采

现象和以生态修复等项目为名进行非法采矿行为。截至目

前，共计排查重点项目 61 个、砖厂 5家，发现隆祥新型墙体

材料有限公司存在类似非法开采现象，立即立案查处。该市

还坚持问题整改不搞“一刀切”。积极为企业想办法、谋出

路。针对企业采矿权失效废止问题，积极支持企业继续申请

采矿权；在没有取得采矿权前，要求企业承诺，必须通过外

购等合法方式获取原材料进行生产。同时，相关部门也正在

制定相关方案，以人防、技防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企业生

产经营的监管力度，确保企业合法合规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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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清区扎实开展生态环保督察交办问题整改工作

3月22日，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双清区交办“双

清区渡头桥镇群力村 7组的井水被污染，飘有白色油污，且

散发刺鼻气味，井水含有的农药成分”的环境问题。该区区

委、区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市生态环境局双清分局、

区农业农村局、区卫健局、渡头桥镇人民政府在第一时间开

展现场调查并及时办理。

经调查，情况反映属实。该区立即立行立改，组织人员

将鱼塘、水井的水进行抽干，并采取消毒杀菌措施。此外，

该区还对池塘的承包人进行批评教育，告知其做法的危害

性，今后池塘必须人放天养，避免再次出现类似情况。该区

还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摸排可能存在的生态环境风险隐患问

题，加大对辖区内群众的宣传教育力度，增强参与生态文明

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全力推进全区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向好。

配合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宣传报道情况通报

截止 3月 27 日，全市配合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表或推

送宣传报道 530 篇，其中中央、省级媒体报道 35 篇，市级

媒体报道 207 篇、县级融媒体报道 288 篇。

具体情况如下：市本级媒体及网站 207 篇，隆回县 48

篇、邵东市 46 篇、城步县 28 篇、武冈市 25 篇、绥宁县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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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新宁县 23 篇、双清区 20 篇、邵阳县 16 篇、大祥区 14

篇、新邵县 13 篇、经开区 13 篇、北塔区 13 篇、洞口县 6

篇。

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交办件情况（3月27日）

3月27日，我市接到交办举报件11件（其中重点件2件），

按地区分布为：新宁县3件、邵东市3件、双清区2件（其中

重点件1件）、洞口县1件（其中重点件1件）、北塔区1件、

大祥区1件，有效举报涉及水污染、噪声污染、大气污染、

其他污染、固体污染，分别占36.36%、27.27%、13.64%、13.64%、

9.09%。

截止3月27日全省从第一批至第十四批累计交办我市

103件（其中重点件14件）。累计按地区分布为：邵东市17

件、新宁县14件（重点件2件）、大祥区11件、隆回县6件（重

点件1件）、洞口县4件（重点件1件）、新邵县13件（重点

件1件）、绥宁县1件、城步县2件、邵阳县3件、武冈市17件

（重点件2件）、北塔区3件（重点件1件）、双清区12件。累

计涉及水污染举报最多，为37.17件，占36.09%；其次是大气

污染23.33件、生态污染16.17件、其他污染9件、噪音污染9.33

件、固体污染6件、土壤污染2件，分别占22.65%、15.70%、

8.73%、9.06%、5.8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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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湖南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组长、副组长、成员

严华书记 学健市长 拥军秘书长 永红常务副市长 志定副市长

市配合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协调联络组副总协调人 各专项工作组

送： 各县市区党委、政府

（共印 5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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